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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全港小學

校際壁球比賽

• 女子乙組 - 亞軍

• 男子丙組 - 冠軍

• 女子丙組 - 冠軍



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3 - 2024 年度港島西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男子乙組 - 殿軍

• 男子丙組 - 亞軍

• 女子丙組 - 季軍

• 全場總成績 - 殿軍

註：2023-2024年度港島西區小

學校際游泳比賽: 王小瑛 (四年級) 

打破50米背泳大會紀錄, 榮獲傑出

運動員獎項



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及九龍第三組別

•全場女子總冠軍 - 晉升至第二組別

•全場男子總冠軍 - 晉升至第二組別

•女子甲組 - 冠軍

•男子甲組 - 冠軍

•女子丙組 - 冠軍

•男子丙组 - 季軍



議程

• 小測
• 保護兒童：國際和香港的法例
• 弘立 — 學校的兒童安全與保護
• 介紹「立人」
• 實踐健康與融合教育



兒童保護與權利

小測 - 鏈接

https://quizizz.com/embed/quiz/654335bedeca37c4a6918a31


1.在香港，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是:



十歲



2. 哪個國際公約列明了
兒童的權利？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3. 在「單獨監護」的情況下，非
監護父母仍然可以收到有關孩子

的資訊或與孩子溝通嗎？



是的



4. 在香港，「兒童」的定義在不
同的法律下可能會有所不同。



正確



5.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
第 122條「猥褻侵犯」，徵得同意
避免犯罪的最低年齡是幾歲？



16



6. 香港最低結婚年齡是幾歲？



16



7. 保護兒童是誰的責任？



所有人



8. 兒童權利公約（UNCRC）的
四大支柱是什麼？



• 不歧視，
• 兒童的最大利益，
• 生命權、生存權和發展權
• 尊重孩子的意見。



9. 虐待兒童有哪四種類型？



身體傷害/虐待
心理/情緒虐待

性虐待
疏忽照顧



10. 父母可以採取哪些行動來
保護孩子免受傷害？



督促、關懷、給予指導、創造
安全的環境、監察、建立牢固

的關係、尋求專業協助





兒童權利宣言

國際聯盟於1924 年首次發布
《兒童權利宣言》，認為
「人類應該給予兒童最好的
東西」。



1959 年兒童權利宣言
聯合國大會第1386 (XIV)項的決議

1. 平等權利，不因種族、宗教或國籍而有區別。

2. 兒童的身體、心智和社交發展受到特殊保護的權利。

3. 獲得姓名和國籍的權利。

4. 獲得適當營養、居住和醫療的權利。

5. 兒童在身體或心智方面有殘缺時授予特殊教育和治療的權利。

6. 獲得父母和社會關注和愛護的權利。

7. 獲得娛樂活動和免費教育的權利。

8. 在任何情況之下應優先受救治。

9. 受到保護免於一切形式的疏忽、虐待和剝削的權利。

10. 在了解、容忍、各國人民間友誼的精神中成長的權利。





1990年9月2日 《公約》成為國際法的一部份

1991年4月19日 英國政府成為《公約》的簽署國

1991年8月29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公約》的簽署國

1991年12月16日 聯合國收到英國政府對《公約》的批准

1992年3月2日 聯合國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公約》的批准

1994年9月7日 英國將《公約》的批准範圍擴大至香港



兒童定義 沒有歧視

身分

兒童最大
利益

權利成為
現實

兒童成長時
的家庭指導

生命，生存
和發展

姓名和國籍

讓家人團聚 與海外家長
聯繫

防止被綁架 尊重兒童
意見

自由分享
想法

思想和宗教
自由

建立或加入
群組

保護私隱 獲取資訊 家長責任 免受暴力 沒有家人的
兒童

被領養的兒
童



難民兒童 殘障兒童 社會和經濟
援助

食物, 衣服,
安全的家

接受教育的
機會

教育的目的 休息, 玩耍,
文化, 藝術

防止有害
工作

免受藥物
侵害

免受性侵犯

免受剝削 被拘留的
兒童

戰爭中的
保護

康復和重返
社會

違法的兒童 適用於兒童
最好的法律

健康, 食水,
食物, 環境

檢討兒童
安置

少數民族文化,
語言和宗教

每個人都需要
認識兒童權利

防止買賣和
販運



11月20日是
世界兒童日



國際學校委員會國際認證框架
兒童保護措施

● 9 個範疇

● 45 項標準

● 22 項核心標準

兒童保護措施適用於…

● 5 個範疇

● 14 項標準







香港預防虐待兒童的措施

• 《兒童權利公約》
• 《兒童權利公約》不能被引用為香港的執法機構
• 虐待兒童已涵蓋在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及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
• 社會福利署：「…危害或損害十八歲以下人士的身心

健康和發展 」
• 虐兒案件調查組：香港警務處
•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組：社會福利署



香港法律下的兒童
• 《證據條例》第8章
• 《未成年監護條例》第13章
• 《僱用條例》第57/57B/57C章
•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192章
•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
•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
•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213章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221J章
• 《少年犯條例》第226章
• 《教育條例》第279/279A章
• 《領養條例》第290章
• 《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第512章
• 《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第579章



• 《刑事罪行條例》第 122 條（猥褻侵犯）
• 《刑事罪行條例》第 123 條（13 歲以下）
• 《刑事罪行條例》第 124 條（16 歲以下）
• 《刑事罪行條例》第 126 條（拐帶16 歲以下）
• 《刑事罪行條例》第 127 條（拐帶18 歲以下）
• 《刑事罪行條例》第 153P 條（域外犯罪）
• 《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生效—

網上起底
• 《2021 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窺淫、偷拍以及未經同意

發布私密影像

香港法律下的兒童



少年犯

• 《少年犯條例》第 3 條第226章，訂立一項不可推翻的
推定，10 歲以下兒童不能犯罪。

• 根據《少年犯條例》第 2 條，「兒童」被定義為 14 歲
以下的人

• 「少年人」指年滿 14 歲但未滿 16 歲的人。
• 少年法庭僅對未滿16歲的人有司法管轄權。



香港僱傭兒童

就《僱傭條例》、《僱傭兒童規例》及《僱用
青年（工業）規例》而言：
• 兒童是指 15 歲以下的人。
• 青少年是年滿15歲但未滿18歲的人。





香港強制舉報條例於2023 年 6 月 2 日刊憲

1. 25個專業從業員被要求舉報涉嫌虐待兒童的行為

2. 違反規定的罰則：監禁三個月及罰款50,000 元

3. 諮詢中

4. 於刊憲後不少於18個月生效



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 (2023年10月25日)

124. 立法會正審議《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
我們期望早日完成立法並實施強制舉報機制，
及早發現和介入虐兒個案。



虐待兒童一般分為以下四類

疏忽
對孩子的基本需求，嚴重或反
覆缺乏關注，而危害或損害兒
童的健康或發育

身體虐待
對兒童造成身體傷害

性侵犯
讓兒童參與性活動

心理虐待
持續對兒童進行情感虐待



一般指標

• 持續缺課

• 與家長/保姆接觸的次數與性質

• 與學校職員接觸的次數與性質；經常需要關注/保證

• 不恰當的性行為表現

• 肢體語言和行為

• 語言：過份直接的或模棱兩可

• 語言/身體爆發表現，具有挑戰性，破壞性



兒童安全與保護

兒童保護是為了促進兒童福祉並保護他們免受傷害而採取的行動。

安全與保護代表: 

•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和虐待行為
• 預防對兒童健康或發展的傷害
• 確保兒童在安全和最佳的照顧下成長
• 採取符合兒童和青少年最佳利益的行動

保護兒童是保護過程的一部分，重點是保護那些被識別為正在遭受嚴重傷害或
可能遭受嚴重傷害的個別兒童。



保護兒童是我們工作
的核心。



虐待兒童/虐待的定義

廣義上，兒童虐待被定義為對18歲以下的個人的身體/心理健康和發展造
成危害或損害的任何行為或不作為。弘立書院對其所有目前就讀學生的
關懷責任擴展到所有學生，無論事件發生的時間、年齡如何，包括那些
可能已經達到或超過18歲的學生。

兒童虐待是由處於不同權力地位的個人（單獨或集體）所犯下的，他們
的特徵（例如年齡、地位、知識、組織形式）使兒童處於脆弱的狀態。



2022年香港報告的虐待兒童個案類型

虐待類型 個案數字 百分比

性侵犯 443 30.8%

精神虐待 15 1.0%

身體虐待 652 45.3%

疏忽照顧 276 19.2%

多項虐待 53 3.7%

1439 新增個案
參考資料：
2019 - 1006
2020 - 940
2021 - 1367



香港的法定指引

•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指引”(2020)

• 相關法定連結 - 區域教育服務處- 教育局、社會福利署-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警察學校聯絡主任等。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652/tc/Procedural_Guide_Core_Procedures_(Revised_2020)_updated_2Nov2021.pdf


兒童保護的標準和期望（國際學校委員會）

• 所有兒童都有平等的權利免受傷害和虐待。
• 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兒童。
• 學校對在校就讀的兒童以及受學校運作影響的兒童擁有照顧

責任。
• 在兒童保護方面的所有行動都應考慮兒童的最佳利益為重。



其他我們都應該注意的保護兒童問題：

• 網路安全

• 家庭暴力

• 心理健康

• 兒童對兒童的虐待

• 兒童失學



弘立—學校的兒童保護和安全

• 確保孩子們平安、快樂和健康地成長
• 留意孩子的變化
• 所有孩子都是脆弱的，但有些孩子比其他孩子更脆弱
• 所有教師和職員都接受持續的兒童保護和安全培訓
• 學前、小學和中學都有指定的兒童保護和安全負責人；他

們共同努力應對擔憂並採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護孩子的安全





先做人，後做事



弘立－立人



學習不只是支援

• 在弘立，我們踏入新里程，旨在培育和強化
學習的使命

• 成長思維和正向發展
• 從學習支援轉變與每位弘立學習者「共同建

構」社交、文化和學術身份的合作夥伴關係



關於立人

學習者的目標是立身做人，立志成為具有獨立思想、

中華美德和全球視野的學習者。

於立知行三個元素之「立」，代表我們的「存在」。

立人中心致力於探索我們的「存在」。



目標：
健康與融合
教育



立人宣言: 

• 讓學習者有更全面成長的正能量
• 增強身心健康和學習的正面影響
• 以立人為本，連繫學習者、教職員和社群



立

身份 系統

學生機構/連通性



什麼時候開始？

從2023年12月1日開始，我們將使用我們
的新名字「立人」，我們的團隊將更名為
「立人中心」。

現有的支援和計劃將保持不變。



立人範圍

社交情緒學習
輔導主任
社工

教育心理學家
社交及情緒學習支援老師

學習強化

教育心理學家
學習支援組教師
融合教育助理

學校護士 -
健康老師

Holistic 

collaboration

家長

學習者

跟老師和家長加強全面合作，加強溝通。



健康與融合教育 2023-24

• 立人的溝通
• 立人健康與融合教育檔案系統
• 立人的聯繫
• 立人的講座活動
• 關係與性教育
• 多元與包容性的實踐







謝謝！

下次總校長咖啡早會
2024年3月13日(星期三)


